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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成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执行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 

（二）收到执行裁定书的日期：2026 年 1 月 21 日 

（三）执行受理日期：2025 年 2 月 13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6 年 1 月 21 日，收到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发出的案号为（2025）鄂 

0111 执恢 154 号之一的《执行裁定书》。 

 

二、本次执行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申请人（申请执行人） 

姓名或名称：湖北大成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礼铭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董事长、总经理 

 

2、 被申请人一（原被执行人） 

姓名或名称：武汉维思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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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申请人二（追加被执行人） 

姓名或名称：汪大国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4、 被申请人三（追加被执行人） 

姓名或名称：杨骅超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5、 被申请人四（追加被执行人） 

姓名或名称：王倩倩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申请人与原被执行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审理，

依法作出（2022）鄂 0111 民初 6701 号民事判决书。该文书生效后，原被执

行人未能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遂申请人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22）鄂 0111 执 6132 号，法院穷尽执行措施后，未

发现可供执行财产，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终本后，申请人申请追加原

被执行人的发起人王倩倩、原股东汪大国、杨骅超为本案被执行人，经武汉市

洪山区人民法院裁定，依法作出（2024）鄂 0111 执异 97 号执行裁定书，驳

回申请人的追加请求。申请人不服并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经武汉市洪山区人

民法院审理，依法作出（2024）0111 民初 609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追

加被告汪大国、杨骅超、王倩倩为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22）鄂 0111 

执 6132 号案件被执行人；二、被告汪大国在其未足额缴纳出资 4000 万元范

围内、被告杨骅超在其未足额缴纳出资 1000 万元范围内、被告王倩倩在其未

足额缴纳出资 4000 万元范围内，对（2022）鄂 0111 民初 6701 号民事判决

书确定的武汉维思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的剩余部分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现该判决已生效。综上，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以实现生效



公告编号：2026-001 

判决的顺利执行，现申请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的规定（试行）》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向贵院申请恢复对上述案件的执

行。 

 

（三）执行请求和理由 

执行请求和理由索引“（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三、本次执行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1、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出具（2022）鄂 0111 民初 6701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1）被告武汉维思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偿付所欠原告湖北大成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款 2,308,117.51 元；

（2）被告武汉维思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湖

北大成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 2,308,117.51 元为基数，

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 1.95 

倍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以 2,308,117.51 元为基数，从 2019 年 8 月 20 

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95 倍计算

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驳回原告湖北大成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31,512 元，由被告武汉维思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29,461

元，由原告湖北大成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051 元。 

2、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出具（2024）鄂 0111 民初 609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1）追加被告汪大国、杨骅超、王倩倩为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人民法院（2022）鄂 0111 执 6132 号案件被执行人；（2）被告汪大国在其未足

额缴纳出资 4,000 万元范围内、被告杨骅超在其未足额缴纳出资 1,000 万元

范围内、被告王倩倩在其未足额缴纳出资 4,000 万元范围内，对（2022）鄂 0111

民初 670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武汉维思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

的剩余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驳回原告湖北大成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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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件受理费 100 元，由被告汪大国、杨骅超、王倩倩负担。 

 

（二）执行情况 

2026 年 1 月，公司收到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发出的案号为（2025）鄂 

0111 执恢 154 号之一的《执行裁定书》。在本案执行过程中，武汉市洪山区人

民法院采取了下列执行措施： 

1、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及财产报告令，责令其履行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并报告财产状况。 

2、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网络资金、不动产、车辆、

证券等财产状况进行查询。 

3、冻结并扣划了被执行人名下账户存款 7207 元，冻结到期时间为 2026 

年 3 月 27 日。 

4、轮候冻结了被执行人杨骅超配偶刘舒心名下账户存款，冻结到期时间

为 2026 年 8 月 12 日。 

5、被执行人王倩倩名下位于襄阳市樊城区汉江大道汉江明珠城 2 幢 1 单

元 26 层 2 室（权证号：70127362）、被执行人王倩倩配偶陈龙名下位于武汉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大学园路 1 号武汉万科城市花园南区（万科红郡）D29 栋 2 单

元 2 层 02 室【不动产权证号：鄂（2020）武汉市东开不动产权第 0000503 

号】、被执行人杨骅超名下位于宜昌市东湖一路 56-7 号（权证号：鄂(2022)宜

昌市不动产权第 0003372 号）的房产均已被其他法院查封，申请执行人有权

依法申请参与分配。 

6、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委托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宜昌市西陵区人

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调查，暂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7、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通过互联网公开，期限为长期。 

8、约谈申请执行人，告知本次执行过程，申请执行人对本院所采取的财

产调查、财产处置、执行惩戒措施以及被执行人的财产现状均已知晓。因本案

尚未发现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亦未提供其它有效的财产线索，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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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向申请执行人释明了终结执行程序的依据及法律后果等

事项，申请执行人同意终结执行。在被执行人愿意配合履行义务的情况下，申

请执行人愿意与被执行人进行执行和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

定》，申请执行人有权在期限届满前申请延长查封、扣押、冻结的期限。申请延

长的，每次应根据财产的种类，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 30 日前向武汉

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否则由此而导致财产被解除强制措施的法律后果

由申请执行人承担。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该院依法已向被执行

人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律义务、报告财产状况。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经网络查控及传统调查未能发现被执行人的其它财产

线索，在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后，申请执行人亦未能提供被执行人其它可供执行

的财产线索。经合议庭评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八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

定(试行)》第 64 条之规定，裁定如下：终结本案的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终结执行程序后，有财产线索且符合恢复执行条

件的，申请执行人可以依法申请恢复执行。 

 

四、本次执行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目前该诉讼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良影响，公司将通过加强

对日常经营、财务风险的管控以保障公司正常、有序经营。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的目的是要求被执行人向公司支付货款，加快公司资金的回收，

本次诉讼暂未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公司将积极跟终结决执行事项，依法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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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合法权益。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22）鄂 0111 民初 6701 号《民事判决

书》 

二、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24）鄂 0111 民初 6090 号《民事判决

书》 

三、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25）鄂 0111 执恢 154 号《执行通知书》 

四、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25）鄂 0111 执恢 154 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 

 

 

湖北大成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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